济宁医学院采购项目代理机构遴选
项目补充说明

因接到参与本项目的供应商对评分办法提出异议，经慎重考虑，为了能让大多数供应商更加公平的参与本项目，经采购人研究决定，对遴选文件部分内容进行澄清说明：
1、关于评分办法第二项：“项目负责人从事省级部门政府采购年限及项目团队省级部门政府采购业绩”评分细则中，要求供应商出具的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平台采购公告及中标（成交）公告网页截图中，须体现项目经理姓名。如采购公告及中标（成交）公告网页只体现代理机构的名称，未体现项目经理姓名的，采购人将在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上进行信息核实，现场查阅相应采购公告及中标（成交）公告的“附件”内容，如“附件”中未体现项目经理姓名，则不予认可。
2、供应商须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中国政府采购网代理机构名录截图、中国山东政府采购网代理机构名录截图、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签章）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在服务当地（济宁或日照）地区有固定场所的证明材料原件（房产、自有、租赁证明资料或工商注册资料）等参与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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